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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參與者中有47人被控，反
對派說這是「政治檢控」，相較於他們
「政治攬炒」的詭計，這是變相承認，
還是無恥的雙標？「初選」違法，一早
提醒過。「35+」的目的是逼特首下
台，推翻中共，搞「港獨」，那就不只
要顛覆政權，還要分離主權。在哪個國
家、哪朝哪代不犯法？對於知法犯法的
狂妄之徒，依法處置、嚴懲不貸才能以
正視聽，正本清源。

早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舉
辦的「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
研討會上致辭，釐清「愛國者治港」
的意義，讓人想起當年英國曾提出
「主權換治權」。

當年英方提出，用香港的主權來換
取英國對港的行政管理權，中方予以
駁斥道：「香港是中國領土，至今仍
為英國佔領。要解決這一歷史遺留的
問題，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把香港歸還
中國，因此才有今天的談判。如果無
視這一基本事實，還有什麼可談？」
及後，英國試圖提出「中英共管」，
也被中方予以否定。

中方從不接受把行政管理權交給英
國，自然也不打算把這個權交給外部
勢力的在港代理人。中方落實「港人
治港」方針，所說的治港港人，一直
都是愛國愛港的港人，而非西方代理
人或賣國賣港者。這是「港人治港」
本來便有的初心，反對派也一直自稱

是「愛國不愛黨」，
但原來其根本是「愛
獨反共」。

回歸至今，我們有
選舉機制，卻沒有劃
清參政的倫理底線，
造成嚴重漏洞：讓有心人透過操弄第
四權替西方意識形態和代理人作宣
傳，製造反中意識和煽動仇恨，為西
方「顏色革命」服務；讓立心不良者
意圖藉操控各級選舉攬炒香港，妄想
中國崩潰；讓反中亂港分子意圖藉參
選成為治港者一員，作為西方反中亂
港的前線棋子。

夏寶龍主任點名黎智英、戴耀廷、
黃之鋒，反映中央看清香港之亂的根
本，決心撥亂反正。維護國家安全要
堅守底線思維、剛性原則，如果在執
行國安法上要求彈性，有所保留，那
不是助紂為虐，貽害香港？反中亂港
者一個都嫌多，絕不存在法不責眾。

「一國兩制」方針沒有變。那些外
國勢力馬前卒和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亂港分子，除了不能
再染指任何公權力，還要為其賣國賣
港的行為付出代價！如果「賣國賣
港」可以換取精彩人生，香港只會永
無寧日。但凡掌握公權力的重要職
位，都要由愛國愛港者擔任，香港的
命運只有握在真誠的「愛國者」手
中，香港才能走正道，有未來！以香
港要挾中央、敵視國家、惡意詆譭共
產黨的時代就此結束。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炒作中國
「疫苗外交」可休矣。

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許多國家肆
虐，中國希望與世界各國並肩攜手、共
同努力，爭取早日戰勝疫情。鍾南山院
士與美國傳染病專家福奇視頻通話形成
共識，要全面遏制新冠疫情蔓延，一是
要尊重科學，科學防疫抗疫，二是做到
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全球合作抗疫。美
國蘭德公司曾推測，如果各國自私自
利，自掃門前雪，疫情將導致全球每年
遭受1.2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截至2月底，中國向69個國家和2個
國際組織提供疫苗援助，向28個國家
出口疫苗。中國開展疫苗國際合作就是
為了幫助國際社會共同戰勝疫情，這本
身就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而
不是某些狹隘和不懷好意的人嘴裏的
「疫苗外交」。中國在國內疫情整體可
控的前提下，優先向國內重點人群提供
接種服務，並向其他國家優先提供疫

苗，充分體現了「先人後己」中華文明
傳統。

隨着中國疫苗產能不斷擴大，到
2022年，新冠疫苗年產量可達20億
劑，鍾南山院士就指出，計劃到今年6
月，中國國內接種新冠疫苗人群可達
40%。加之，中國國內疫情控制得力，
也就讓中國可以把更多疫苗提供給最需
要的國家。這不是什麼「疫苗外交」，
是國際人道主義精神。

反觀美國疫苗公司，如美國莫德納公
司，截至目前已簽署的2021年新冠疫
苗供應協議價值高達184億美元。究竟
是誰在搞「疫苗外交」，究竟是誰發
「疫情財」，這並不難看出來。

污衊中國搞「疫苗外交」的那些人心
裏實在陰暗，造謠中國搞「疫苗外交」
的那些國家卻在大搞「疫苗外交」。中
國有句老話，「身正不怕影子斜」，相
信國際社會和人類歷史一定會對中國有
個客觀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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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吳秋北 工聯會會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為什麼說中央主導修補選舉制度漏洞刻不容緩？
中央主導修改完善選舉制度刻不容緩，主要有兩方面的

原因：其一，香港現有的選舉制度存在重大漏洞和風險，

已危及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不僅反中亂港勢力利用

現行選舉制度的漏洞登堂入室，將奪權變天付諸行動，而

且外部勢力也變本加厲染指香港事務，香港現行選舉制度

已無法應對所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

可的地步。其二，面對嚴峻現實，中央必須履行憲制的權

力和責任，主導修改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一方面，中央

擁有決定香港特區設立及其制度的憲制權；另一方面，選

舉制度關係國家安全，已超出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能力和

範疇，只有中央才能解決。必須強調的是，無論是制定實

施香港國安法，還是完善選舉制度，都是為了確保「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正如政協副主席夏寶龍所說，「一國兩

制」不會變！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
要義。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
區，香港的管治權如果不是牢牢掌握在愛國者
手中，如何體現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對管治者
效忠國家的愛國要求，也是世界通例。世界上
有哪一個國家會把其轄下地方的管治權交給根
本不認同自己國家和民族的人？然而，香港的
選舉制度卻不能保障落實「愛國者治港」，這
個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選舉制度重大漏洞已危及國家安全
必須看到的是，香港現有的選舉制度存在的

嚴重漏洞和風險，已危及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
穩定。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港獨」激進勢力已登堂入室。香港
回歸以來特別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港獨」
和本土激進分子、分離勢力利用現行選舉制度
的漏洞進入立法會和區議會，並實施種種反中
亂港行動，嚴重衝擊香港憲制秩序，嚴重干擾
特區政府順利施政，嚴重損害香港民生福祉，

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危及國家

主權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
第二，反中亂港勢力奪權變天已付諸行動。

以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等為首的反中亂港
勢力，設定了循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
和行政長官選舉「三步曲」奪權的路線圖，並
利用香港現行選舉制度的漏洞，策動「風雲計
劃」、「雷動計劃」、「民間投票」、非法
「初選」等操控選舉，企圖奪取立法會和行政
長官選委會主導權，進而推翻特區政府，香港
政權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

第三，外部勢力染指香港事務變本加厲。在
中美戰略博弈的大背景下，美國及西方外部勢
力加大干預香港事務力度，利用香港現有選舉
制度漏洞，通過大量扶持政治代理人上位的方
式策動港版「顏色革命」。一些反中亂港分子
甘當外國勢力馬前卒，公然乞求外國勢力插手
香港事務。反國教、非法「佔中」、反修例
「黑暴」等，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第四，香港現行選舉制度已無法應對當前面
臨的風險和挑戰。「修例風波」以來的嚴峻現
實表明，香港現行選舉制度門戶洞開，存在反

中亂港分子進入香港管治架構的制度漏洞。反
中亂港勢力2019年區選奪權得逞已充分表明，
必須抓緊修改完善有關選舉辦法。

選舉制度事關國安 超出特區能力範疇
面對選舉制度的嚴重漏洞和風險已危及國家安全

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嚴峻現實，中央必須履行憲制的
權力和責任，主導修改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一方面，中央擁有決定香港特區設立及其制
度的憲制權，具有不容挑戰的權威性。我國憲
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
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
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與此相
適應的是，第62條第14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顯
然，創設特別行政區、建立特別行政區的制
度，權力在中央。選舉制度是香港特區政治制
度和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有關選舉
制度必須在中央的主導下進行。

另一方面，選舉制度關係國家安全，已超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能力和範疇。美國

公然插手香港選舉事務，對我國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造成嚴重危害，這不僅影響香港
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更關係到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這個問題只有
中央才能解決。當然，中央在主導修改完善選
舉制度的過程中，必定會與特區政府充分溝
通，並充分聽取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

香港社會樂於見到結束亂象破解困局
必須強調的是，無論是制定實施香港國安

法，還是完善選舉制度，都是在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所
說，「一國兩制」不會變！ 事實上，只有從制
度上確保「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
局」，結束香港長期以來有關立法會和行政長
官產生辦法的政治爭拗和亂象，破解香港長期
面臨的政治困局，香港社會才有條件集中精力
抓住國家發展機遇、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更
好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造福香港市
民。這應該是香港社會樂於見到的。

讓對世界充滿好奇的青年學生親身體
驗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與變化，探究

千年歷史長河的偉大之處，能喚醒莘莘學子對國家
的認同，儲備人生經驗，啟發未來。加強青年對國
家正面認識，能夠增強人民對偉大祖國、中華民
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認同。對於學校加強灌輸民族意識，我有以下建
議：

1. 加入黨史教育，幫助年輕人在文化定位，同時
從歷史中了解時況，了解治亂興衰，對於培養批判思
考，提升個人修養，都具有實質的意義。

2. 推動憲法教育，營造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氛
圍，弘揚憲法精神，維護憲法權威，加強學校法治意
識，將法治思維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3. 推廣中華民族文化傳承，介紹節慶禮儀、中
醫、戲曲和書法等非物質遺產，展現中華民族豐富多
彩的魅力，讓學生認識中國獨有的傳統，成全文化保

育工作，引發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興趣，鞏固對中華民
族的身份認同。

4. 加大推廣普通話作為國家通用語言的力度。普
通話是聯合國6種工作語言之一，在國際上是代表中
國的語言，是世界進入中國的必要工具，得到國際社
會的廣泛重視。確立普通話的地位，是增進民族團
結、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的長久之策，這樣既方便溝
通，又能夠增強民族凝聚力。

5. 做好宣傳教育工作。在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
社會資訊泛濫的背景下，青少年使用互聯網的情況越
見普遍，建立國民教育網絡學習配套，以網絡形式的
教育活動，能增加青少年的投入度，確立青少年中華
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築中國夢」，增強中
華民族的凝聚力，讓青少年更加了解中國共產黨領
導下的祖國，愛香港、愛祖國，感受中華民族堅強
團結在一起的強大精神力量。

加強學校教育 鞏固民族意識
黃華康 全國政協委員

攬炒派47名「初選」組織、參與者被控「串謀顛覆國
家政權罪」， 由總裁判官蘇惠德處理各被告保釋申請，
蘇惠德拒絕放寬有關傳媒報道保釋程序事宜的限制。

控方代表楊美琪曾於庭上表示，留意到有些關於該
案的報道內容，超出了《刑事訴訟程序條例》(《香
港法例第221章》第9P條)關於報道保釋聆訊內容的
限制，有關情況有機會對與訟雙方（包括所有被告）
造成不公，及對現在或未來的法律程序之穩健性構成
不良影響，要求法庭提醒大眾要遵從有關規範，以免
造成任何不必要影響。

有辯方律師則要求蘇官行使酌情權，批准傳媒報道
第9P條規範外的事。

蘇官表示，法庭現在不是要處理是否有違反第9P條
的情況，他也再次提醒公眾要遵守有關規定。

第9P條清楚列明，以書面發布或廣播載有任何有關
保釋法律程序的報道，除第9P條第（2）款所准許發
布或廣播的事宜外，均屬違法；而傳媒報道保釋程序
時，只可報道被告人的姓名、控罪、處理案件的法
院、法官和大律師姓名、及保釋程序的結果。

為何第9P條會對保釋申請的報道有嚴格要求？
此條的立法原意，是為了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刑

事訴訟的保釋問題》報告書的建議而制定。任何超出
第9P條第（2）款範圍的事宜（尤其被告過往的刑事
紀錄），若被發布或廣播，並因此被可能成為陪審員
的公眾人士得知；而若被告最終在有陪審員的情況下
被審訊，可能對被告造成不利。第9P條的目的正是要
避免這種對被告不利的情況出現。

2015年10月，司法機構就一份本地報章可能觸犯
第9P條的事宜轉介予律政司考慮。警方完成調查後，
確認有兩份本地報章分別發布一篇涉及一宗性罪行的
報道，披露被告在申請保釋期間，裁判官所知悉的他
過往的刑事紀錄，該兩份報章其後被檢控。

當律政司發出傳票後，部分相關人士的法律代表向
律政司作出申述，稱由於過往甚少涉嫌違反第9P條的

檢控，一些傳媒存有新聞機構刊載第9P條第(2)款以
外的事宜最少會被容忍的觀感。律政司認為這種觀感
毫無根據，亦從來沒有作出會造成或導致這種觀感的
任何申述。

最後，控方考慮過案件及所有相關因素後，決定撤
回傳票；據悉，案中的考慮因素包括：

(一）本地媒體存有上述觀感的可能性；
(二）對是次個案的被告是否公平的問題；
(三）考慮事件中並無故意違反法例的意圖；
(四）重犯的機會輕微；及
(五）由於案中涉及性罪行的被告隨後已認罪，故

有關報道並沒有對其造成實際不利。
當時，律政司公開表示，完全尊重言論和新聞自

由，但有責任確保妥善執行刑事司法制度（包括確保
所有刑事審訊公平進行）。因此，律政司強調訂定第
9P條的重要目的；也明確表示日後律政司會根據《檢
控守則》，在足夠證據和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考
慮檢控日後違反第9P條的個案。

既然律政司在2016年已對違反第9P條的處理方式
明確表示立場。今時今日，當各大傳媒在報道47名
「初選」組織者、參與者申請保釋時， 便應該嚴格
遵守法例規定，不應再貿然踩界。

較早前，原訟庭處理唐英傑的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保釋案件時，司法機構新聞主任在2020年8月25日
散庭後，向在場傳媒派發申請表時指出，若傳媒有意
報道法例容許以外的事項，需要列明相關內容和原
因，並遞交申請，最終法庭批准記者報道刪減後的書
面裁決，傳媒獲發給的刪減版判詞，刪去了12段詳
細交代拒絕保釋理據的段落，只剩下指出申請人有潛
逃及重犯風險的結論。

法庭在唐英傑案件中對第9P條的謹慎處理方法，顯
示法庭始終以維護被告在將來審訊的權益為先。

任何違反第9P條的人士，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
港幣50,000元及監禁6個月。

法庭嚴格規限傳媒報道保釋資料的必要性
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